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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市政工程协会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中国市政工程协会管廊及地下空间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地下空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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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标准标识管理办法》（ 中市协〔2024〕72 号 ）规定：中国市政工程协会（以下简称“本

协会”）推行“市政标准”标识制度。使用“市政标准”标识的评价依据为《使用“市政标准”标识评价通则》

及本协会相关团体标准、评价实施细则等。

本协会推行“市政标准”标识制度，推动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团体标准品牌建设。

经申请和本协会组织评价，符合本协会制定的团体标准要求的，可以在产品、工程项目或服务区域使用“市

政标准”标识。

本文件旨在推动使用“市政标准”标识评价的规范有序，保障评价活动的质量，为具体的评价工作提供指导。

产品、工程项目或服务区域使用“市政标准”的评价技术标准，由中国市政工程协会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会同

相关分支机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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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市政标准”（标识）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市政标准”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评价对象、评价要求和实施监督。本文件适用于使用

“市政标准”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20000.1——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市政标准”

经评价符合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制定的团体标准的产品、工程项目或服务的，可在产品包装、工程该项目或服

务区域使用 “市政标准”标识。

3.2 “市政标准”评价

对申请使用“市政标准”标识的产品、工程项目和服务是否符合“市政标准”所开展的评价活动。

4 评价原则

4.1 依标准评价 公平公正

严格按照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团体标准要求进行评价，做到实事求是，诚实中立。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价的，

第三方评价机构应具有相关资质。要公平公正公开，评价结果处置坚持公开透明，并可通过适当渠道查询，接受

社会公众监督。

4.2 客观严谨 过程规范

评价过程严谨规范，评价实施要有记录并进行存档。

4.3 系统科学 易于操作

评价指标设置应科学合理，评价指标数据可采集、可量化、可验证，且便于操作。

5 评价对象

5.1 产品

符合本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的产品。

5.2 工程项目

符合本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的市政公用工程项目。

5.3 服务

符合本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的服务。

6 评价依据

评价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国家、行业有关法律法规；

-“市政标准”产品、工程项目、服务的评价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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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标准”产品、工程项目、服务评价实施细则。



T/CMEA##-2025

2

7 评价要求

7.1 评价方要求

一中国市政工程协会的工作机构或分支机构；

--从事产品评价的机构，还应当具备与从事相关产品评价活动相适应的检测、检查等技术能力；

一具有与开展评价工作相适应的专家队伍和专职团队；

--具有完整、健全的保障评价活动的工作程序文件；

7.2 被评价方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具有良好社会信用记录的法人组织；

--自愿提出评价申请，并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8 评价流程

8.1 评价流程

“市政标准”评价流程形式审查、专业评价、社会公示以及审核批准等程序。

8.2 自愿申报

被评价方自愿申请评价并提交相关材料。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工程项目、服务的符合性检测或验证报

告、材料及评价方依规要求提供的材料等。

8.3 形式审查

申请材料齐全的，可进入专业评价环节。

8.4 专业评价

8.4.1 产品评价

评价方依据已经发布的团体标准制定产品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实施细则，可采用抽样检验等方法，实施评价并

给出评价结论。

产品评价的要素和权重应遵守附录 A的规定。

8.4.2 工程项目/服务评价

评价方依据已经发布的团体标准制定工程项目/服务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实施细则，可采用资料审核与现场核

实相结合等方法，实施评价并给出评价结论。

工程项目/服务评价的要素和权重应遵守附录、B 附录 C 的规定。

8.5 社会公示

“市政标准”中国市政工程协会根据评价结论，定期公示符合中国市政工程协会标准的产品、工程项目或服

务，公示无异议的，按照相关规定批准发放标识。

8.6 审核批准

通过“市政标准”评价的产品、工程项目或服务，允许使用“市政标准”标识。“市政标准”由“中国市政

工程协会标准·CMEA STANDARD”中英文构成，标识色调为兰色。使用“市政标准”标识，图形必须准确、完整，

可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标识图形，不得更改图形的比例关系、图案、文字和颜色。

自愿申报 形式审查 专业评价 社会公示 审核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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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督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制定相应办法对评价活动和评价结果进行监督和管理。

鼓励社会各界对评价活动和评价结果以及标识使用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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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产品评价要素及权重

要素及权重 说明

产品基本条件（30%） 基本条件涵盖申报条件符合性、申报主体与商标符合性、国家相关市场准入条

件符合性、产品质量符合性等，根据实际可以细化

产品性能（70） 产品性能涵盖检验检测数据报告真实性、数据符合性、实际效果、性能（质量）

保证能力等，根据实际可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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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工程项目评价要素及权重

要素及权重 说明

工程基本条件（25%） 基本条件涵盖项目建设合法性、申报合规性、科技进步、绿色建造、设计水平、

工程规模、综合效益等，根据实际可细化

实体质量（75%） 实体质量部分按专业划分，根据实际可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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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服务评价要素及权重

要素及权重 说明

服务资源（25%） 服务资源涵盖服务资源、服务环境等，根据实际可以细化

服务过程（50%） 服务过程涵盖服务合同、服务信息、服务环节等，根据实际可以细化

服务结果（25%） 服务结果涵盖服务对象满意、服务改进等，根据实际可以细化


